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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規則依據本大學學則第三十五條之規定訂定之。 

二、 本規則所稱之考試係指期中考試、學期考試與事、病假補考而言。 

三、 學生應依本規則參加考試，如未經請假或請假未予核准而不參加考試者，以曠考

論，該科該次考試成績以零分計。 

四、 學生如因公、產、病（限公、私立教學醫院證明）或親喪及不可抗力之變故，不能

參加期中或期末考試者，應附有效證明文件，事前向學務處軍訓暨生活輔導組請

假，並經任課教師核准後，方得補考，否則以曠考論。期中或期末考試請准假者，

其補考必須在任課教師規定時間內完成，否則該次成績以零分計算。 

五、 考試鈴響後，應試學生應即進入試場，不得逗留場外，並須按編定座位入座考試，

不得擅自變更座位，並應服從監試人員或老師之指導，違者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六、 考試遲到逾二十分鐘者，不得入場，以缺考論，不得以任何理由申請補考。但若於

當節考試前因突發事件而遲到者，若能提出適當證明，得申請事、病假補考。 

七、 考試開始四十分鐘內，應試學生不得離場。 

八、 應試學生除應用文具外，不得攜帶書籍、紙張及具有計算、通訊、記憶等功能或其

他有礙試場安寧、考試公平之各類器材、物品入場；計時器之鬧鈴功能須 

關閉，違者該次考試該科成績以零分計。如有作弊事實，另記大過一次。若命題教

師准予攜帶其他輔助物品，則不在此限。 

九、 應試學生考試時，應將學生證或證明身分之證明文件放在考桌右上角，以便查驗。

未攜帶者即令該生出場，該應試科目成績以零分計。 

十、 應試學生考試時，應在試卷及電腦卡上填妥自己之學號、姓名，如未填寫而結果

無法考查者，該次考試該科成績以零分計。 

十一、 學生未繳卷即行出場者，以曠考論，該次考試該科成績以零分計。 

十二、 如因試卷分發錯誤或考試題目印刷不明時，應試學生得於考試後十分鐘內舉手向

監試人員或老師詢問外，其它問題概不得發問。 

十三、 應試學生不得有交談、窺視他人試卷、故意便利鄰座窺視、夾帶、抄襲、傳遞考

卷、電腦卡與字條、或其它確屬作弊行為等情事，違者該科成績以零分計，並著記

大過一次。 

十四、 應試學生如有頂替考試情事，其作弊雙方均應予以退學處分。 

十五、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